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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师院委〔2016〕18 号  

 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各单位： 

《乐山师范学院处级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 

 

附件：乐山师范学院处级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 

中共乐山师范学院委员会 

2016 年 3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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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处级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

实工作，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

核实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组通字〔2014〕1 号）和省委组织部《关

于印发<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联系工作机制第一

次会议纪要>的通知》（川组通〔2014〕21号）及有关工作要求,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抽查核实，是指对抽查到的领导干部

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核实的工作。 

第三条  抽查核实范围包括所有在职的处级干部和拟提拔

任职的处级干部人选考察对象。 

第四条  抽查核实工作由党委组织部牵头，学校办公室、纪

检监察、财务等有关部门配合共同完成。 

第五条  抽查方式包括重点抽查和随机抽查。 

第六条  重点抽查和随机抽查的对象均须报党委主要负责

同志核准。 

第七条  重点抽查根据工作需要进行。重点抽查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； 

（二）拟列入后备干部人选对象（副厅级后备干部）； 

（三）接到涉及领导干部个人报告事项的举报，需要核实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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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干部考核考察中，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报告事

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； 

（五）其他需要重点抽查核实的。 

第八条  随机抽查按上级要求安排进行。随机抽查时，党委

组织部按照上级要求的比例，通过电脑随机抽取抽查核实对象。 

第九条  党委组织部将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核准后的抽查核

实对象及其配偶、子女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报省委组

织部，由省委组织部通过省级有关职能部门，查询抽查核实对象

个人报告有关事项。 

第十条  党委组织部根据省委组织部反馈的查询结果，与抽

查核实对象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进行逐项比对。 

第十一条  如发现本人报告的个人有关事项情况与查询结

果不一致，或者与群众反映的情况不一致，需要进一步核实的，

可以采取其他核实方式，包括： 

（一）到本人所在处室或单位查阅、调取相关信息资料； 

（二）与本人进行个别谈话，要求其就有关情况进行说明； 

（三）与本人亲属、同事等关系比较密切或者可能知情的人

进行谈话，了解个人有关事项情况； 

（四）根据本人报告的情况或者有关职能部门提供的情况，

或者群众的反映，到有关房屋所在地、配偶子女投资企业所在地

等进行走访察看。 

第十二条  根据抽查核实结果，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： 

（一）对抽查核实结果与本人填报个人有关事项材料内容一

致的，予以归档； 

（二）对漏报或者填报不规范的，要求重新填报或限期补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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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不如实填报或者隐瞒不报的，放下提拔任用或不再

作为后备干部进行教育培养，并根据情节轻重，按照上级有关规

定给予批评教育、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； 

（四）对发现有明显违规问题的，责令其限期纠正； 

（五）对涉嫌违纪违法的，根据有关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机关

调查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党委组织部每年对抽查核实工作开展情况、信息

比对情况、处理意见、存在的问题等有关内容进行全面总结，于

12 月底报送省委组织部。 

第十四条  参与抽查核实工作的部门和相关人员应当严格

遵守工作纪律、保密纪律。对抽查核实工作中掌握的相关信息应

严格保密,不得擅自泄露、随意扩散,抽查核实工作的有关情况，

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公开发表意见、讲话或者接受媒体采访。 

第十五条  对在抽查核实工作中违反纪律要求的，据情节轻

重，给予批评教育、通报批评或者调离岗位等处理；构成违纪的，

要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

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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